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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做好信息技术服务咨询设计标准的符合性评估工作，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服务分会（以下称ITSS分会）依据《信息技术服务标准（ITSS）符合性评估管理办法》等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一、适用范围
本实施细则适用于信息技术服务单位依据《信息技术服务 咨询设计 第1部分：通用要求》（以下称通用要求）开展的符合性评估活动。
二、相关职责
（一）ITSS分会负责组织管理通用要求符合性评估活动，并确认评估结果。
（二）行业级评估机构可在中国境内和境外受理通用要求的评估申请；地方级评估机构可在本地区受理通用要求的评估申请。
三、申请条件
申请通用要求符合性评估的单位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地位；
（二）已依据通用要求建立信息技术咨询设计服务能力体系，且已有效运行6个月以上；
（三）能够提供咨询设计服务能力管理、人员、资源、技术、过程、服务活动等有效证据。
四、申请事项
（一）初次申请
申请单位应向评估机构提交相应的《信息技术服务标准（ITSS）符合性评估申请表》（以下称《申请表》）及附件材料。提交材料的具体要求，详见《申请表》。
（二）监督评估申请
1.监督评估申请包括首次监督评估申请和二次监督评估申请。获证单位应在自获证之日起，9个月至12个月之间完成首次监督评估。获证单位应在自获证之日起，21个月至24个月之间完成二次监督评估。
2.监督评估由获证单位所持证书上标识的评估机构实施。
3. 一次监督评估的覆盖范围应包含能力管理的全部，其余部分的二分之一，首次监督和二次监督的覆盖范围应是标准的全部。
（三）再评估（换证）申请
1.获证单位可在证书有效期期满前6个月申请再评估。
2.申请单位应向评估机构提交相应的《信息技术服务标准（ITSS）符合性再评估申请表》（以下称《再评估申请表》）及附件材料。提交材料的具体要求，详见《再评估申请表》。
（四）整改申请
1.未通过专家评审会的申请单位，可申请整改1次。完成整改后再提交。
2.整改后由评估机构再次提交材料包括：
（1）全部申请材料和评估材料；
（2）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完成的整改材料。
（五）变更申请
1.获证单位发生下列一般变更事项，应在变更发生之日起30日内，向ITSS分会提交证书变更申请，ITSS分会核实无误后办理证书变更手续。
（1）单位名称发生注册变更；
（2）单位住所发生跨省市的区域变更。
2.获证单位发生下列重大变更事项，应向ITSS分会提交证书变更申请。对符合变更要求的，ITSS分会组织变更评估，通过变更评估的换发新证书。
（1）单位主体发生分立、合并和重组等重大调整；
（2）从事咨询设计业务的单位主体发生重大调整。
五、评估程序
（一）评估机构按照《信息技术服务标准（ITSS）符合性评估规范》受理申请并组织实施文件评审和现场评估。
（二）评估机构组建评估组，初次申请和再评估应包含1名独立评估人员，监督评估可包含1名独立评估人员。
（三）评估组的评估工作量须满足以下要求：
1.初次申请和再评估现场评估工作量不少于6人日，总工作量不少于9人日；
2.监督评估的现场评估工作量不少于2人日，总工作量不少于3人日。
（四）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后，应向ITSS分会提交以下申请材料和评估材料：
1.《申请表》及附件材料；
2.《信息技术服务标准（ITSS）文件评审报告》；
3.《信息技术服务标准（ITSS）符合性评估计划》；
4.《信息技术服务标准（ITSS）符合性评估检查表》；
5.《首次会议签到表》和《末次会议签到表》；
6.《不符合项报告》及验证关闭记录；
7.《信息技术服务标准（ITSS）符合性评估报告》；
8. ITSS分会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六、结果确认
（一）确认方式
ITSS分会组织对申请材料和评估材料进行复核或专家评审，并确认结果。具体方式如下：
1．组织专家以材料审阅、现场答辩等方式对初次申请进行综合评审和结果确认。
2．组织专家以材料审阅方式对再评估申请进行评审和结果确认。
3．对监督评估材料进行复核和结果确认。
（二）确认结果
1.通过
（1）对通过复核或专家评审的申请单位，ITSS分会在工作平台进行公示。
（2）ITSS分会确认结果，在工作平台进行公告。
（3）ITSS分会颁发《信息技术服务标准（ITSS）符合性证书》（以下称《证书》）。
2.整改
选择整改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（1）整改周期至少3个月；
（2）再次提交时，评估报告在有效期内；
（3）专家评审会后，再评估申请单位的证书有效期不少于4个月。
3.暂停和注销
（1）逾期未完成监督评估（自获证之日起，12个月内未完成第一次监督评估或24个月内未完成第二次监督评估）的获证单位，证书暂停3个月。
（2）暂停3个月后仍未完成监督评估的，其证书自动注销。
（3）未完成再评估的获证单位，其证书到期后自动注销。
七、其他事项
本实施细则由ITSS分会负责解释。

